




 

制度，10 月 28 日落地实施至年底，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登记人

数 2492 人，缴存总额 856 万元。 

（四）依法处理职工追缴诉求，维护职工缴存权益 

2022 年共依规立案处理住房公积金追缴案 6912 宗，行政

处罚案 6 宗。发出调查函 7072 份、作出《责令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通知书》4457 份、《催告书》1345 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案件 765 宗，成功为职工追缴资金约 1.92 亿元。继续对行政

执法情况进行定期通报和双公示，警示单位依法缴存。8 月联

合高埗镇住建局，推动东莞某制衣有限公司 1300 余名职工就

历史欠缴问题与企业共同协商补缴事宜，调处化解双方矛盾。

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提醒广大单位依法依规缴存，全年共向

7675 家逾期欠缴或未全员缴存公积金的单位寄送提醒函，向

8265 家新成立企业寄送普法宣传资料，积极维护职工缴存权益。 

（五）建立健全公积金信息化建设政银合作联席会议制度 

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议，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

信息化建设工作机制，制定了住房公积金信息化建设政银合作

联席会议制度章程、系统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顺利开

展智慧办公平台升级改造、公积金全程网办升级改造等项目，

各建设任务稳步推进，制度机制运行良好。 

（六）持续推进中心法治建设 

一是不断完善中心法治制度。出台实施《东莞市住房公积

金行政执法实施办法》及《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维权纠纷调解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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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对《行政执法工作指引》进行修订，增加了调解执

法环节，调整了各环节时限规定，修订了行政执法文书，进一

步规范了我市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行为，有效推动劳资双方协

商解决历史问题。二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将中心行政执法组

更名为“稽查执法队”，调整充实执法队成员，制定实施《稽查

执法队管理形式和职能说明》和《行政执法责任规则》。三是

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2022 年，我中心共涉及行政复议

78 宗，已出复议决定 63 宗，行政诉讼 254 宗，其中已出判决

的 162 宗，胜诉率达 99.38%。 

（七）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 

一是完成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微信公众号功能全面升

级。7 月起，对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及微信公众号功能进

行全面升级，实现 56 个业务事项全程网办，至此，我市公积

金政务服务事项 100%可网办、全程网办率达 95%。同时，26

个高频服务事项从网厅 PC 端向微信移动端迁移部署，实现了

更多服务事项从网上办到掌上办、指尖办的跨越。二是在优化

营商环境上下功夫。积极推动单位公积金业务网上办、零跑腿，

1 月 1 日起单位免费使用网厅数字证书，单位可通过网厅实现

100%业务全程网办。在《2022 年广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中，涉公积金的纳税和开办企业指标排名，分别是全省第 2 和

第 4。三是完成了归集行网点精简提质。年内住房公积金归集

银行增加中信银行后，扩增至 12 家。为提高归集银行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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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强内控建设防范各项风险 

一是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完成中心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

认真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修订了中心公务交通出行管理办

法，统筹各经费的使用效率和质量，制定经费压减目标，最大

限度保障中心业务工作的开展。加强内部控制培训，有效防范

廉政风险。二是加强内部稽核审计。共开展专项审计项目 3 个，

发现 25 个问题并落实了整改，未发现资金问题。通过常规审

计共检查各类归集、提取业务约 2.3 万笔约 7.8 亿元，检查贷

款记录 3771 笔约 27.8 亿元，业务差错整改完成 96%，未发现

资金差错。三是加大违规提取治理和扫黑除恶。积极与公安部

门建立协作机制，加大联合查处力度，共发现违规提取 55 宗，

涉及金额 379 万元，处理涉案职工 56 人；向公安机关移交 15

条涉黑涉恶线索、19 条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重中之重，及时跟进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组织党员学

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等原文原著，制定并实施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实施方案。二是扎实推进模范机关创

建。以提高执行力+创造力为重点，把模范机关创建工作与服

务中心大局结合起来，开展“办实事创模范党员讲业务微课堂”

活动，聚焦热点难点问题为群众答疑解惑，在微信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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